汕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随机查餐厅”网络
直播活动采购需求书

一、项目概述
1.1 项目名称
[bookmark: _GoBack]汕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随机查餐厅”网络直播活动项目。
1.2 项目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意见》及《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23号）等有关文件精神-，大力推广“互联网+明厨亮灶”，让后厨可视、可查、可监督，汕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拟组织开展“随机查餐厅”网络直播活动。通过搭建现场直播网络平台，以“视频+图文”直播的方式公开监督检查过程，充分发挥“透明执法”效能，提升食品安全监督社会参与度和社会影响力。
1.3 项目目标
通过12期“随机查餐厅”网络直播活动，以“不打招呼、直奔现场”的方式，对餐饮服务单位开展突击检查并全程直播，将食品加工制作、环境卫生、操作流程等关键环节实时呈现给公众，构建“政府牵头、媒体搭桥、公众监督”的社会共治格局，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4 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按采购人要求完成12期直播活动，具体时间安排以合同约定为准。
1.5 服务地点
汕尾市辖区内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供应商须为采购人提供12期“随机查餐厅”网络直播活动的全流程服务，具体服务内容及要求如下：
2.1 项目总控策划服务（12期）
（1）全流程基础策划
供应商须为每期直播活动制定完整的策划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活动主题策划、流程设计、内容规划、时间节点安排等。策划方案须在每期活动前报采购人审核确认。
（2）流程把控与内容统筹
供应商须对每期直播活动的全流程进行统筹把控，确保各环节衔接顺畅、节奏合理。包括但不限于：活动流程表的制定与执行、各环节时间节点的把控、直播内容的整体统筹与调度。
（3）现场协调
供应商须安排专人负责每期活动现场的统筹协调工作，包括与采购人、执法人员、被检查餐饮单位、参与嘉宾等多方的沟通对接，确保活动顺利进行。
2.2 现场拍摄执行服务（12期）
（1）全程跟拍
供应商须安排专业摄像团队，对每期直播活动进行全程跟拍，完整记录执法人员检查全过程，包括但不限于：餐饮单位证照资质查验、后厨卫生状况、食材采购贮存、食品加工制作过程、餐饮具清洗消毒、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关键环节
（2）画面录制与素材初剪
供应商须对每期活动进行全程高清画面录制，并对录制素材进行初步剪辑整理，形成可供存档和二次传播的影像资料。
（3）基础镜头把控
供应商须确保拍摄画面的构图、光线、稳定性等符合专业直播标准，关键画面清晰可辨，确保观众能够直观了解检查现场的真实情况。
2.3 直播技术运维服务（12期）
（1）设备调试
供应商须在每期直播活动前完成全部直播设备的安装、调试和测试工作，确保设备运行正常。直播间须至少提前三天进行测试，确保活动当天顺利直播-。
（2）网络保障
供应商须确保直播现场网络环境稳定可靠，满足高清视频直播的带宽和稳定性要求。
（3）直播推流
供应商须将现场画面实时推流至采购人指定的直播平台，确保直播信号稳定、画面清晰、音画同步。
（4）基础互动管控
供应商须在直播过程中对直播间的观众互动进行基础管控，包括但不限于评论审核、互动引导等，确保直播秩序良好。
2.4 基础直播设备配套（12期）
（1）设备清单
供应商须为每期直播活动提供全套专业直播设备，包括但不限于：高清摄像机（满足高清画质拍摄需求）、无线麦克风（确保现场收音清晰）、专业补光灯（确保不同光线环境下的画面质量）、直播机/导播设备、其他必要辅助设备。
（2）设备维护
供应商须负责设备的日常维护保养，确保每期活动设备状态良好。设备出现故障时，供应商须及时维修或更换，不得影响活动正常开展。
2.5 直播网络通信保障（12期）
（1）5G网络保障
供应商须为每期直播活动提供专属5G流量及基础通信保障服务，确保直播现场具备稳定、高速的网络传输条件-。
（2）应急通信方案
供应商须制定网络通信应急预案，在主用网络出现故障时能够迅速切换至备用网络，确保直播不中断。
2.6 预热内容制作服务（12期）
（1）预热短视频制作
供应商须在每期直播活动前制作预热短视频，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活动预告、检查重点提示、往期精彩回顾等，每期至少制作1条预热短视频。
（2）基础发布推广
供应商须通过采购人指定的新媒体渠道发布预热内容，进行基础推广，提升公众对直播活动的关注度和参与度
2.7 现场执行保障服务（12期）
供应商须提供现场执行配合及基础后勤保障服务，包括活动现场秩序维护、人员引导、基础物资保障等。
三、服务团队要求
3.1 供应商须组建专业的服务团队，团队成员应具备网络直播活动策划、拍摄、技术运维等相关专业能力和经验。
3.2 供应商须安排项目负责人与采购人进行日常对接，对采购人的工作要求及时响应。
3.3 每期直播活动期间，供应商须安排足够的策划、拍摄、技术等专业人员全程驻场。
3.4 供应商应具备广告制作、发布、设计；视频摄制、平台制作、网络直播服务等相关资质。
四、服务标准与质量要求
4.1 直播画面须达到高清标准，音画同步，无卡顿、无中断。
4.2 直播内容须真实、客观、完整地呈现监督检查全过程，不打码、不中断、不设脚本、不搞预演。
4.3 每期直播活动结束后，供应商须在采购人要求的时间内提供完整的直播录像及初步剪辑素材。
4.4 供应商须制定切实可行的突发状况保障方案，确保活动安全有序进行。
4.5 所有服务内容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
五、商务要求
5.1 供应商资格要求
5.1.1 供应商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或其他组织，具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
5.1.2 供应商经营范围须包含广告制作、发布、设计；视频摄制、平台制作、网络直播服务等相关内容。
5.1.3 供应商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所规定的条件。
5.1.4 具有同类项目服务经验者优先。
5.2 报价要求
5.2.1 本项目预算控制价为含税人民币55000元（大写：伍万伍仟元整），。
5.2.2 供应商报价须包含完成本项目全部服务内容所需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人工费、设备租赁费、材料费、交通费、税费等。
5.2.3 报价须按照采购人要求的格式进行明细报价。
5.3 付款方式
按照合同签订的总金额分期支付，具体付款方式以合同约定为准。
5.4 合同签订
成交供应商须在收到成交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六、其他要求
6.1 供应商在服务过程中应严格遵守采购人的各项工作纪律和保密要求。
6.2 供应商不得将本项目服务内容转包或分包给第三方。
6.3 采购人有权对供应商的服务质量进行监督和考核，对不符合要求的服务内容有权要求供应商整改或重新提供服务。
6.4 本需求书未尽事宜，由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在合同中另行约定。

采购人：汕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日期：2026年6月

